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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籌備處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興建營運移轉（OT + BOT）案」 

招商說明會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6 時 30 分 

地    點：海科籌備處二樓科教教室 

主 持 人：柯永澤  主任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與會單位意見： 

出席廠商 A： 

一、就睦鄰及回饋計畫部份是否可保留彈性，並於契約有相關適度規範，

以避免未來進場後執行之困擾。睦鄰部分是否有可能列為甲方協辦

事項？ 

二、展示資產重增置及管理維護部份，每年 2,000 萬或 3 年 6,000 萬部份，

其中所包含多媒體部分是否須於許可期屆滿時返還？  

三、生物活體展示建議可保留一定比例範圍之彈性，避免未來 5 年或 10

年後需要有新的亮點或行銷時有所限制。 

四、興建海洋生態展示館因為屬專業館舍，興建成本相當高，6.5 億元可

能不夠。 

五、票價訂定與營收是有密切關聯的，以 200 元之票價而言，折扣後大

概只會收到 140 元，其財務參數應再仔細核算。對於門票以外的彈

性要多保留些給民間機構。 

籌備處與顧問團隊回應： 

一、有關睦鄰及回饋部份，原則上係於申請須知中開放由申請人於投資

計畫書中自行提出，例如：提供予里民優惠折扣、部份賣店空間提

供予弱勢團體等，並將其列為評分項目之ㄧ。 

二、未來點交予乙方資產是否須返還依據未來財產清冊所列「須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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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不須返還」而定。契約目前分別規範許可年限屆滿時和許可年

限屆滿前移轉之兩種規範，於許可年限屆滿時，資產無償移轉為主，

另為求於許可年期屆滿前 5 年之服務品質，契約中已訂有經甲方事

前書面許可之重置設備，依帳面價值有償移轉；於許可年限屆滿前，

資產移轉則採經專業鑑價機構鑑定之資產價格由甲方購買，另有關

損害賠償責任及相關違約金亦於契約中另有規範。 

三、展示每年 2,000 萬或 3 年 6,000 萬重增置之費用，包含多媒體部分。

其中多媒體設備部分使用年限較低，乙方需自行評估再次重增置之

時程。返還原則依前條所述辦理。 

四、海洋生態展示館 活體展示依本案需求計畫書，乃以台灣東、北部海

域生物為中心之活體展示水槽，其水槽展示量體不得低於全部展示

水槽總水量的百分之五十。其他展示水槽之活體展示項目，民間機

構可依實際經營策略隨時調整。 

五、海洋生態展示館之財務計畫係以約 8 億元估算，包含水族館及其商

業設施等；目前所規範之金額(6.5 億元)為民間機構所投入之最低投

資金額(僅規範水族館)，本處將併同該 BOT 土地土壤液化及載重所

涉基礎問題，重新考量其金額上限。 

六、教育部已將海洋教育列為課綱，未來本館必將成為各級學校戶外教

學場所，且鄰近都會區，交通方便，此為本館與其他館舍不同且所

擁有之優勢。 

七、睦鄰將是未來民間機構重要工作之一，但籌備處亦仍會與未來民間

機構共同面對，且海科館館區未設圍牆，與周邊居民生活環境之互

動將跟密切。 

出席廠商 B： 

一、IMAX 劇場之影片是否有彈性？ 

二、本館展示內容對於孩童會有多大吸引力？據了解自然科學博物館重

增置花費龐大，對於重增置費用須投入多少方可持續保持新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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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處與顧問團隊回應： 

一、目前播放實體影片 IMAX 技術和畫質仍領先，但 IMAX 設備係以教

育使用進口，就關稅依法有所優惠，如播放商業電影則尚有法令、

土地使用限制等須突破。 

二、目前規範海洋科學及科技展示館展示重增置強制規範為第 10 年後開

始至第 25 年，其金額每年 2,000 萬元或每 3 年 6,000 萬元，總重增

置金額要求至少 3.2 億元，此金額為較低之門檻強制規範；第 26 年

後民間機構如投入重增置時亦設計有鼓勵機制。 

出席廠商 C： 

一、所估算由民間機構負責之內裝費用約 7 千萬是否相對偏低？展示重

增置最低要求自第 10 年開始，是否可提前進行重增置，並希望提前

重增置之費用亦可認定為契約所規範之重增置總額內。 

二、V 型地籌備處曾進行鑽探，有土壤液化問題，因未來民間機構仍須

興建水族館，其載重較重，進行土壤改良或樁基礎之費用是否可於

7 億元涵蓋？ 

三、博物館之經營為社會教育責任，但民間機構仍希望收支平衡，因未

來尚有其他博物館之分眾效應影響，對於遊客數是否能達 200 萬遊

客人數仍有些須疑慮？且若又以學生為主要族群，折扣相對多，所

吸引人次又須再提高。雖本館近台北都會區和東北角，但往常基隆

和東北角遊憩帶之推動上，似不如南部墾丁遊憩帶來的順利。另外

基隆輕軌建置案亦尚未獲行政院核定，亦對此一遊憩帶和本館遊客

有所影響。 

四、建議等標期可延長至少 90 天，較為足夠。 

籌備處與顧問團隊回應： 

一、所估裝修費 7 千萬主要係包含住宿設施、區域探索館商場和餐廳、

海洋科學及科技展示館民間機構辦公空間等，係以一般之裝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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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及進行財務試算；至於其餘 OT 設施包含海洋科學及科技展示

館之展示內容和內裝等皆已由籌備處完成。未來民間機構所投入裝

修費用和等級，亦與未來民間機構經營方式及收費標準有所關聯，

故此部分保留由民間機構依經營需求來進行裝修。 

二、輕軌建置案非為短期內可預期之建設，目前交通部以嚴謹之標準來

做需求評估。地方政府亦因應輕軌建置案未完成前提出因應方案，

而其他的交通改善方案已陸續完成或持續進行中，例如台鐵深澳支

線恢復客運、區外之調和街停車場建置、與大台北區國道客運之開

駛等。 

三、位於 V 型地南側之區域探索館植入樁之平均深度約介於 17-28 公尺。

參考區域探索館基樁工程之實作數量，BOT 之海洋生態展示館之基

樁編列 1500 元/㎡，因基樁設計深度已入岩，並不會因局部水箱(槽)

載重而有太大之預算調整。 

四、本案第一年開館人數以 200 萬人次估算，已較海生館第一年開館人

數保守，且海洋科學及科技展示館及海洋生態展示館兩個大館門票

係以 260 元作財務估算，此與目前所訂定之收取門票上限(350 元或

400 元)尚有調整空間。 

五、學生族群確實為設定之主要客源，但一般民眾或一般團客亦為目標

對象，民間機構可依不同對象設計不同遊程，且近年來博物館亦漸

漸走向較為休閒之趨勢，海科館除有豐富的室內展示廳，戶外更有

美麗的山海景觀所構成的海岸生態體驗園區。而未來開放陸客自由

行後，陸客搭船直接至基隆，對本案而言亦具極大發展潛力。 

六、海洋生態展示館之基地除興建水族館外，尚有 2 千多平方公尺可供

民間機構規劃興建賣場或商業設施；且目前籌備處正進行之第二次

環境影響評估差異分析，亦爭取增加更多樓地板面積，如審核通過

將可提供未來民間機構做更佳之彈性運用。 

出席廠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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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公司經營多年經驗，初期規劃展示的內容和品質很重要，希

望對於科館之展示主題、手法、面向等能夠再多予了解。 

二、IMAX 設備和維護成本皆很高，可能 5 年後就面臨設備汰換或需要

技術提升。 

三、因海洋生態展示館係由民間機構以 BOT 方式興建，其生物如何返

還？及如何認定？ 

籌備處與顧問團隊回應： 

一、IMAX 與數位影像有所不同，IMAX 不論是在解析度或技術上預期

在未來 10 年內應無其他系統可替代。IMAX 設備已由公部門投資及

建置完成，另有關 IMAX 之維護費用籌備處已與 IMAX 公司簽訂維

護契約，本系統之維護成本已納入財務試算。民間機構可依自身需

求選擇委請 IMAX 公司執行全部維護工作，或自行培養專業技術人

員及由 IMAX 公司執行部分維護工作。 

二、海洋生態展示館之乃以台灣東、北部海域生物為中心之活體展示水

槽，其水槽展示量體不得低於全部展示水槽總水量的百分之五十。

生物部份未來返還時，由雙方協議聘海洋生物及水族館相關之學者

專家與業者等公正人士，進行生物種類、數量及價值等評估，確保

生物種類與數量之合理性，以及與原投資活體價值相當。 

三、由乙方 BOT 興建營運之公共設施，於許可年限屆滿時以無償移轉為

原則，未來係由乙方定期依「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規定造冊後

移轉予甲方；OT 則依甲方點交予乙方屬「必須返還」或「非必須返

還」配套乙方返還之方式和處理。 

出席廠商 D： 

一、 教育推廣活動費用是否可考量訂定上限？ 

二、 陸客不會到海生館，因票價較高。 

三、 海科館位於北部受天候之影響大，且多為目的型之遊客，是否會有

所評估之來客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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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來要成立獨立公司，轉投資是否經甲方報備即可，不需經甲方同

意？且是否可以經營此案公司再去投其他案件？ 

五、 有關調和街接駁涉及路權部分，政府是否會協助？ 

籌備處與顧問團隊回應： 

一、目前所規範之教育推廣活動費用即為甲方基本要求，甲方亦不會要

求乙方負擔超過契約規範之教育推廣活動費用。 

二、促參法規定須成立特許公司，其用意即希望公司可專心經營於公共

設施本業。如特許公司之轉投資係為與本案相關經營項目，如成立

交通公司，經營館區內外之交通接駁，籌備處將會協助乙方需求完

成相關程序。 

三、調和街接駁如涉及路權部分將由籌備處協助與基隆市政府及其他相

關單位協調之。 

四、籌備處預定 100 年 5 月上旬擇期就展示規劃設計內容向各潛在廠商

說明。 


